
丹阳市皇塘镇常星五金车辆厂（勘察）专业审查意见

	子项名称
	建筑

高度
	建筑

层数
	结构

体系
	基础

形式
	跨度

（柱网）
	吊车吨位
	勘察

等级
	场地

类别

	1#厂房
	
	5-6F
	框架
	浅基础、桩基
	
	无
	乙级
	III类

	2#厂房
	
	5-6F
	框架
	浅基础、桩基
	
	无
	乙级
	III类

	
	
	
	
	
	
	
	
	

	

	一、违反强制性条文方面

无
违反强制性标准方面
③层淤泥质粉质粘土剪切波速Vsi=80m/s，小于90m/s，未判定软土的震陷可能性，不符合GB50021-2001（2009版）第5.7.11条。

⑤层粉砂描述“摇震反应、干强度、韧性”有误，不符合GB50021-2001（2009版）第3.3.7条表3.3.7。

地下水类型为潜水不全面，不符合GB50021-2001（2009版）第7.1.1条第1款。

未提供桩基设计等级，不符合JGJ94-2008第3.1.2条。

三、其他

1、②、④层粉质粘土状态描述与土工试验数据不一致，静探数据指标也与土工试验数据指标不吻合，提供的承载力特征值与土工试验数据不匹配，请复核。

2、请补充提供水质分析报告复印件。

3、缺综合固结试验成果图，请补充。


	设计人
	
	专业负责人
	高山三
	注册师
	高山三

	违反强制性条文数
	无
	违反强制性标准数
	4

	审查人
	
	认定证书号
	
	日  期

	复核人
	
	认定证书号
	
	2020.11.10


